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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51384766]关于对《关于评估报告的异议》的答复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bookmark: _GoBack]贵院于2023年3月16日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大兴区瀛海工业区（2022）京0115民初5176号案件涉案土地地上厂房（包括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等）重置成新价进行评估。我公司于2023年7月31日收到《普通工程测量成果报告书》（以下简称《测绘报告》），评估专业人员于2023年9月27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并于2023年11月3日出具评估鉴定报告（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23-1-0227-F01SFZC6号）。
2023年11月20日，我公司收到贵院寄来的《关于评估报告的异议》，北人集团有限公司提出，我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与北京华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咨询报告》（以下简称《华信报告》），在关于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等重置成新价存在2220591元差额。
我公司现对上述异议答复如下：
根据《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估秘[2016]001号）（以下简称001号文），“重置成新价”是指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建筑物的正常建筑安装工程价格。
1.成新度差异
我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价值时点为2023年9月27日（实地查勘日），而《华信报告》的价值时点为2022年9月19日，由于价值时点存在差异，对于判断估价对象的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的成新度存在差异。
2.房屋建筑面积、幢数差异
估价报告依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测绘报告》确定建筑面积以及幢数，具体数据为房屋21937.1平方米（21幢），棚795.94平方米（2处），合计22733.04平方米；《华信报告》中建筑面积22731.53平方米（房屋27幢），房屋幢数与《测绘报告》存在差异，对于依据001号文计算房屋重置价产生影响。
2.装修情况及附属物差异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核对单》（镇政府）复印件、《附件1 房屋明细表》（北人集团有限公司）复印件，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进行了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房屋的附属物及装修情况的名称及数量，以价值时点评估专业人员自行测量并经双方代理人签字确认的现场测量数据为依据。
实地查勘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及领勘人均未能指认《附件2 装修及附属物明细表》中所列部分装修及附属物，如“美国金娃娃”1590棵（实地查勘未见）、“剑麻”4385棵（实地查勘约400棵），估价报告中认定的剑麻为400棵，美国金娃娃为0棵。因此装修情况及附属物数量存在差异，导致评估结果的不同。
其他方面存在的差异，例如：变压器(800KVA) 经过市场调查，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新价为64000元，而《华信报告》重置成新价为720000元；高压开关柜(KYN28-12(44B)重置成新价为705600元，《华信报告》重置成新价为130900元；轨道重置成新价为779035.14元，《华信报告》重置成新价为107549元。 
综上，我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已列明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等分项的数量及价格，异议人可以逐项对比。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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